烟草违法案件的处罚依据及内容

—————————————————————————————————————
一、无准运证运输和无准运证承运烟草专卖品的。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下简称《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二条  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三条  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  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数量较大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专卖品：

1、超过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的数量和范围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2、使用过期、涂改、复印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3、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

4、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

处罚依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  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1、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每1万支为1件）的；

2、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

3、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的；

4、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

5、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

6、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7、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8、其他非法运输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四）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一陪以上的，依照本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  依据《烟草专卖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购违法收购的烟叶，或者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的，收购价格按照该烟草专卖品市场批发价格的70%计算。

二、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

    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第六十条之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罚款。

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非法生产烟草制品的。

    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十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二条之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四、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

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及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停止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批发的烟草制品价值5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五、销售省外地方烟厂和非国家定点企业生产的卷烟的。

根据《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销售省外地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和非国家定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卷烟、雪茄烟的，可以处违法经营卷烟总值5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000元。

六、销售无标志外国卷烟的。

根据国函[2000]13号文件《关于严厉打击卷烟走私整顿卷烟市场的通告》第二条规定：凡正常进口的卷烟必须在箱包、条包和盒包上印有“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专卖”字样；免税店经营的卷烟必须有“中国关税未付”和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专门标识；处理没收的非法进口卷烟在销售前，必须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箱包和条包上加贴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没收非法进口卷烟”专门标识。无上述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由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
七、使用过期、失效许可证或转让许可证的。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2号令《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过期、失效许可证或转让许可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不及时办理许可证年检、变更、注销手续的。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及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不及时办理许可证年检、变更、注销手续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监督电话：7221855、7233390

